	
	
	



FSC认证的组织中发生的案例场景 – 童工
下方整理了在不同国家FSC认证的组织（FSC证书持有者（CH））中执行审核或评估期间发现的童工相关实践案例（例如证书持有者雇佣低于最低法定年龄的童工）。

	案例1：

组织在招聘时雇佣了一名未满18岁的员工，经核查发现至少存在一例。该名员工出生日期为2005年6月28日，入职时间为2023年3月6日。

经系统审查企业工资单/员工名册（包含出生日期与入职日期信息），并通过直接比对（使用Microsoft Excel核查和对比日期），发现了上述问题。虽然基于抽查进行评估，但认证机构可通过审查证书持有者管理系统的方法（例如调取完整员工名单或薪资软件），确保符合要求。

在另一组织的案例中，该证书持有者至少有3份员工档案（工资单数据及劳动合同）未记录出生日期。其中一名员工因外貌过于稚嫩而被选中面谈，但其自称年满18岁。根据其工资单及员工名册显示，该员工目前已入职1年3个月。

在该证书持有者的任何文件记录或数据及员工档案中，均未显示其年龄。





	案例2：

在巴基斯坦的一次见证审核中，该公司提交的童工政策中声明“不雇佣任何低于最低法定年龄（14岁以下）的人员”。

然而，上述声明并未反映所有适用之劳动法的要求。

通过与管理层、法律顾问及员工进行面谈，并结合证书持有者的文件和记录进行交叉核验，发现以下若干问题：
· 无文件档案可供核查员工年龄；
· 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；
· 未向员工发放工资（支付）条。











	案例3：

审核期间发现，该公司仅雇佣年满18岁及以上人员。

现行招聘政策明确规定，未满18岁者不得申请任何空缺职位。然而，根据FSC要求，获得认证的组织在遵守最低年龄要求的同时，在符合特殊规定的前提下允许雇佣16至18岁的未成年工从事非危险工种，具体实施需遵循所在国法律（含全日制教育相关法律）。







	案例4：

证书持有者的政策声明、自我评估表及现行制度存在不一致。

该证书持有者于2023年7月签署的FSC核心劳工要求政策声明中称不雇佣童工或低于最低法定年龄的员工。该政策声明第1.1条规定，证书持有者不得雇佣未满18岁或低于国家或当地法律法规规定的最低年龄的员工。同时，该公司在2023年11月版“FSC核心劳工要求自我评估表”中关于童工条款声明如下：“本工厂在招聘时严禁招募18岁以下的童工”。

然而，该证书持有者的内部制度中包含雇佣低龄劳动者（16岁）的方案。此外，其产销监管链手册中直接复制了FSC-40-004 V3-1 第7.2.1条与第7.2.2条的内容，其中涉及13-15岁的最低年龄规定。





	案例5：

公司员工手册中规定：“本公司禁止雇佣童工或未成年工。”审核员审核时，该证书持有者明确表示未雇佣任何儿童或青少年。

但审核员未予确认该决定是否有可能剥夺“青少年”从事当地适用法律许可的轻体力劳动的合法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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